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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献综述
京剧是中国的国粹， 享有“东方歌剧” 的美

誉。 同时， 京剧也是让外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窗口。 因此， 对京剧的翻译研究， 以
及对其所承载的文化内涵的继承和传递， 就显得
非常重要。

目前， 已有不少的翻译家或学者对京剧领域
的翻译进行过探索， 比如， 刘宝杰对京剧行当和
剧名的翻译策略， 以及对京剧名称的翻译进行了
分析和研究；[1,2] 毛发生也探讨出了关于京剧术语
翻译的一些策略和技巧；[3] 陈福宇对京剧动态术语
的翻译研究等。 [4] 这些研究都涉及到了京剧中一些
乐器、 服装、 角色、 艺术手法、 表演形式等的译
法， 包含了对静态术语和动态术语的翻译探析。
这些前人的研究成果对以后的翻译实践都有很大
的帮助。

对于翻译， 古今中外的翻译理论家都曾提出
不同的见解和策略， 也出现了不少翻译标准。 比
如， 严复的“信、 达、 雅”； 张培基的“忠实、 通
顺”； 钱钟书的“化境”； 纽马克的“语义型翻
译”； 奈达的“功能对等” 和“动态对等”； 赖斯
和弗米尔的“目的论”； 格莱斯的“会话原则” 和
“四个准则” 等等。 这些翻译理论虽侧重不一样，
却相互补充， 不断完善， 对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
指导意义。

其中， 格莱斯的会话原则以及四个准则对翻
译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比如， 周健探析了合
作原则在动物习语翻译中的应用；[5] 耿毅乾分析了
文学翻译中的合作原则；[6] 郭良研究了合作原则对
汉英、 英汉翻译的启示作用等等。 [7] 这些都证明了
格莱斯的合作原则以及四个准则具有重要的理论

价值， 可运用于翻译实践， 值得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 将格莱斯的

会话原则及其四个准则与京剧术语的翻译相结合，
对比分析了关于京剧术语翻译的多个译本， 探讨
了如何运用格莱斯的会话原则理论和对应的翻译
技巧， 使得译文更为恰当、 有效， 从而达到京剧
术语翻译的成功“交际”。 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和突
破， 也是本文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所在。

二、 合作原则与翻译
1967年， 美国著名的语言哲学家格莱斯在哈

佛大学的演讲中提出了一条会话中的重要理
论———合作原则。 他认为， 在日常交际过程中，
人们的对话似乎是有意或无意地依照着某一原则，
且进行有效地配合， 使得交际任务顺利完成。 在
“Logic and Conversation” 这篇文章中， 格莱斯还
认为， 会话中的合作原则还包含了四个准则， 分
别为： 量的准则， 质的准则， 关系准则， 方式准
则。 [8]

基于对人们日常交际的充分理解， 格莱斯的
会话合作原则及其四个准则具有较强的概括力和
指导作用， 适用于人们的口语交际， 同时， 也适
用于人们其他具有目的性和合理性的社会行为。 [9]

口译是一种旨在传达会话者言语信息的交际活动，
而笔译则是书面的语言交际活动， 两者均属于一
种具有目的性和合理性的社会行为。 因此，格莱斯
的会话合作原则对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英国著名的翻译家纽马克认为， “所谓翻译，
是指在译语中使用切近的且又最自然的对等语，
使原语的信息得到再现， 首先是意义， 然后是形
式”。 [10] 在翻译的过程中， 译者不能只是注重形式
上的对等， 意义上的对等更为重要。 因此， 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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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的会话合作原则的指导下， 译者可以有效地
避免一些语用失误， 从而将原文信息准确、 恰当
地传递给译文的读者。

三、 合作原则在京剧术语翻译中的具体应用
(一) 数量准则的应用
为了达到成功“交际”， 数量准则要求会话双

方的交谈内容应包含所需信息， 尽可能多地提供
有用信息， 但不要冗余。 换而言之， 会话的语义
需尽量追求对等， 不要增减， 也不要错位。

对于京剧术语的翻译， 译者更应该为译文的
读者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译者应该充分考虑到
京剧将舞蹈、 歌唱和音乐等融为一体的艺术特点，
这种独特的表演风格使京剧成为了一门非常复杂
且多样的综合艺术。 所以， 在京剧术语的翻译中，
译者需要提供一些有效的、 必要的信息， 帮助译
文读者准确地理解。

例如， 若要将京剧术语中的“生（男角）、 旦
（女角）、 净（花脸男角）， 丑（丑角）” 译为英文，
有以下几种译法：

译文一： sheng (male roles) , dan ( female
roles) , jing (male roles with facial paintings) and
chou (clowns) .

译文二： sheng ( male roles) , dan ( female
roles) , jing (painted roles ) and chou (clown) .

译文三： sheng (male character) , dan ( fe-
male character) , jing (male character with painted
face) , chou (clown) .

译文四： Sheng, Dan, Jing and Chou.
根据数量原则， 下面将对以上四个译本分别

进行分析。 首先， “生（男角）” 可以让人联想到
“老生、 小生、 武生”； “旦（女角）” 大致可以分
为“青衣、 花旦、 武旦、 老旦、 刀马旦” 等；
“净（花脸男角）” 可以指“正净、 副净、 文净、
武净”； “丑（丑角）” 可以分为“文丑、 武丑”。
不难发现， 结合语境和数量准则， 以上四个译本
都是只合译出了“生、 旦、 净、 丑” 四个总称，
没有展开分译。

其次，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译文四以外， 其
他三个译本后面均加有括号， 进行了补充说明。
对于外国读者而言， 这种补充说明是非常有必要
的， 否则， 他们很难从“Sheng, Dan, Jing and
Chou” 字面上去准确理解其具体所指。 因此， 由
于译文四未在其后采用有效的补充说明， 在传递
信息的过程中， 造成了语义上的缺失， 从而违反
了格莱斯合作原则中的数量准则。

最后， 从语义上的传达来看， 译文二和译文
三虽也尽可能多地为译文读者提供了有用信息，
但译文一更胜一筹。 译文一在语义上接近了对等，

表达上更为地道， 且不冗长， 符合了合作原则中
的数量准则。 所以， 综上分析， 基于数量准则，
译文一为佳译。

(二) 质量准则的应用
质量准则， 简而言之， 就是指会话双方在交

谈过程中不能表达缺乏证据的言论或者假的言论。
京剧术语的翻译达到成功“交际”， 必须把握好一
个最基本的原则---忠于原文。 译者应在遵循会话
原则中的质量准则的前提下， 需尽量准确地传递
出京剧术语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从而真正地达
到翻译的“交际” 目的。

例如， 对于京剧中“梅派” 的翻译， 有以下
几种译法：

译文一： “Mei Lanfang school” .
译文二： “Mei school of Beijing Opera” .
译文三： “a unique school known as Mei”
译文四： “the Mei School”
下面， 结合格莱斯的质量准则， 分别对以上

四个译本进行分析。 首先， 京剧中的“梅派”， 指
的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创立的一种独特的京剧艺术
流派。 从表演方式上看， “梅派” 将“青衣、 花
旦、 刀马旦” 融合为一体， 是一种创新和发展，
使京剧旦行的唱腔和表演艺术达到了一个完美的
境界。 所以， 要想准确地翻译“梅派” 一词， 传
递原文的信息， 必须要对其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有
一定的了解。

其次， 对比四个译本， 译文四最为简洁， 直
接译为“the Mei School”， 在字面意思上与原文
“梅派” 保持了一致。 然而， 若是外国读者对这一
文化背景知识不太了解， 就会造成读者误解其含
义。 所以， 译文四在传递原文信息上并未做到完
整再现， 表达证据也并不充分， 且易使读者望文
生义， 从而违背了质量准则。

最后， 剩下的三个译本， 相较于译本一和译
本三， 译本二的表达证据更为充分， 很好地体现
出了原文中所承载的文化内涵， 实现了与原文语
义上的对等， 符合质量准则， 堪为佳译。

(三) 关联准则的应用
格莱斯的关联准则， 顾名思义， 就是指会话

者的交谈内容必须相互关联。 若将关联准则运用
到京剧术语的翻译中， 则要求译者结合译文读者
原有的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 在译文读者原有的
信息基础之上， 给译文读者提供新的信息。 从而，
使京剧术语的翻译“会话” 顺利进行， 最终达到
京剧术语翻译的成功“交际”。

例如， 对于京剧中的“唱（唱腔）、 念（道
白）” 的翻译， 有以下几个译本：

译本一：“sing (aria) , read (spoken par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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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opera)” .
译本二：“singing , monologizing” .
译本三：“Chang (aria) , Ｎian (spoken part) ”.
译本四：“chang (singing) , nian (recitation) ”.
下面， 结合关联准则， 对以上四个译本进行

分析。 首先， “唱（唱腔）、 念（道白）” 是京剧
表演中的艺术手段。 而“唱（唱腔）” 是指唱歌，
“念（道白）” 是指具有音乐特色的念白， 这两者
相辅相成， 丰富了京剧的表演形式。 对此， 可以
很容易联想到西方的歌剧， 其中也同样具有“对
唱” 和“对白” 的部分。 歌剧也是一种集音乐、
舞蹈、 戏剧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 因此， 根据
关联准则， 译者可以将原文中的“唱（唱腔）、 念
（道白）” 与西方歌剧中的“对唱、 对白” 关联起
来， 有利于译文读者对原文的正确理解。

其次， 通过对比四个译本， 译本三采用了异
化， 根据汉语拼音译为“Chang, Ｎian”， 但其括号
里的补充说明部分， 并没有真正地贴合目的语的
表达习惯， 这样使得译文读者更加不知所云。 所
以， 译本三违背了关联准则， 且未能有效地结合
译文读者已有的文化背景知识， 增加了译文读者
的理解难度。

最后， 相较于译本一和译本二， 译本四的译
法更为恰当。 译本四虽也采用了异化， 即直接用
汉语拼音译出， 但其后面的补充说明“singing”
和“recitation”， 结合了译文读者对西方歌剧的了
解， 且保留了京剧的文化特色， 符合格莱斯的关
联准则， 推定为佳译。

(四) 方式准则的应用
方式准则， 就是指会话者在交谈过程中必须

表达清晰、 简练， 富有条理， 避免歧义。 若将方
式准则运用到京剧术语的翻译中， 则要求译者选
词要贴切， 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 语义传达要
准确， 以免产生歧义。 换言之， 译者需选取一种
最适合译文读者的方式来传达原文的信息。

例如， 对于京剧中的“做（面部、 身体造型
和表演）、 打（武打）” 的翻译， 有以下几种译法：

译文一：“do (face and body shape and perfor-
mance), strike (acrobatic fighting in Chinese opera)”.

译文二：“acting, martial fighting and dancing”.
译文三： “zuo (facial expression and physical

posture) , da (stage combat )” .
译文四： “zuo (facial and body posturing and

acting) and da (martial arts)” .
下面， 结合方式准则， 对以上四个译本进行

分析。 首先， “做（面部、 身体造型和表演）” 是
指具有舞蹈特点的形体动作， 而“打（武打）” 则
是指一种技艺， 比如武打和翻跌， 这两种表演形

式相互融合， 构成了一种独特的京剧表演艺术。
因此， 在了解其具体含义之后， 结合方式准则，
选取适合译文读者的方式传递原文信息， 避免因
表达模糊而产生歧义。

其次， 对比以上四个译本， 译本一直接将其
译为“do, strike”， 尽管其后括号里有着补充说
明， 但很不充分， 未能有效解释清楚原文中所蕴
含的文化。 另外， “do, strike” 在英文中的意思
与原文中所要表达的意思完全不同， 所以， 译文
一的译法会造成歧义， 不符合方式准则。

最后， 通过对比剩下的三个译本， 可以看出
译本三和译本四均采用异化和补充说明， 而译本
二是采用归化。 三个译本各有特点， 但在表达清
晰、 简练方面， 译本二更有优势。 译本二采用了
归化， 更利于译文读者的理解和接受， 语义传达
比较准确， 没有歧义， 符合格莱斯的方式准则。
所以， 译本二堪称佳译。

四、 结语
京剧作为中国的国粹， 不同于西方戏剧， 它

蕴含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特色， 是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一种继承和传递。 因此， 对京剧术语的翻
译， 显得尤为重要。 而格莱斯的会话原则及其四
个准则， 即数量准则、 质量准则、 关联准则， 以
及方式准则， 对京剧术语的翻译有着积极的指导
作用。 本文结合了会话原则及四个准则， 对比分
析了关于京剧术语翻译的多个译本， 探讨了如何
运用格莱斯的会话原则理论和对应的翻译技巧，
使得译文更为恰当、 有效， 从而达到京剧术语翻
译的成功“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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